附件3

人事或劳动关系承诺书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，性别：□男/□女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毕业时间为：            。（填写毕业证书落款日期或填写“尚未毕业”），属于以下报考人员（请在□内打“√”）：

□1.国家统一招生的2026届普通高校、职业学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于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□2.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2026年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，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□3.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1日期间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且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育部门认证。
□4.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、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□5.2024、2025年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届毕业生（非在职）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。

□6.正在参加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。

□7.面向社会招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，于2025年1月1日至报名首日培训合格，且选择报考医疗卫生机构岗位的人员。
本人对此次报考深圳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岗位，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本人已认真阅读了《深圳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》及其所有附件，知悉有关招聘要求；

2.本人符合《深圳市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有关问题的解答》第4点、第30点中“应届毕业生”相关要求；

3.本人所有承诺情况属实，如有虚假、隐瞒有关情况骗取报考资格等违纪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招聘单位取消报考或聘用资格，并按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